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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

I •国际法委员会在其1 98 1年5月4日至7月24日举行的第三十三届会 

议的工作报告中/按照大会1 9 7 9年1 2月1 7日第34X141号决议和1 9 8 0 

年1 2月I 5日第35Z163号决议，向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提出了关于国家对国家 

财产、档案和债务的继承的条款草案定本。2

2. 委员会按照其《规程》第2 3条的规定，建议大会召开一个全权代表国际 

会议，以便研究此项条款草案，并就此专题缔结一项公约。5

3.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通过了标题为“关于国家对国家财产、档案和债务的 

继承的全权代表国际会议”的1 9 8 1年1 2月1 0日第36，113f决议。大会 

该项决议第2段和第3段决定召开一次全权代表国际会议，审议关于国家对国家财 

产、档案和债务的继承的条款草案，并将其工作结果载入一项国际公约及其认为适 

当的其他文书并请秘书长于1 9 8 3年初在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决定的地点召开联 

合国关于国家对国家财产、档案和偾务继承的会议。

4. 大会同一决议第4段和第5段请会员国至迟于1 9 8 2年7月1日就条款 

草案定本提出书面评论和意见并请秘书长将这些评论予以印发，以便利大会第三十 

七届会议就这个专题进行讨论。

5 .秘书长按照上述决议，于1982年I月29日向各会员国发出一件由法 

律顾问签名的信函，请它们至迟于I 9 8 2年7月1日以前就条款草案定本提出书 

面评论和蒽见。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六届会议，补编第1 〇号》（A，36Z10和C〇rr. i)a 

同上，第二章。

同上，第8 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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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截至1 9 8 2年9月1 6日，已经按照第36/113号决议提出书面评论和 

蒽见者计有下列各国政府：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菲律宾和委内瑞狃。此外，

德蒽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在答复秘书长的信函中指出，它在完成对条款草案的审查后. 

“将会在联合国关于国家对国家财产、档案和债务的继承的会议上提出其评论”。 

另外，挪威政府则指出它打算“派代表出席上述会议”。

7.秘书长按照第36，113号决议第5段的要求，向大会提出转载了上文第6 

段所述的评论和蒽见。将来收到的其他评论和意见将作为本文件的增编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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亏各国政府提出的意见 

奥地利

〔原件：英文〕

〔1982年7月1日〕

1，至于关于国家对国家财产、档案和债务的继承的条款草案（定本）的整个 

份量，奥地利希望提及它在1 9 8 1年提出并载入A/CU. 4/338，Add. 3号文 

件4的详细评论，大会第六委员会的相关辩论曾特别提到这些评论；这是事实. 

已经满意地注意到.M际法委员会所编写的条款革案定本已顾及Vt!N. 4/338/ 

Add. 3号文件内载奥地利的两项意见；新标题和增列一款有关条款草案的暂时适 

用的规定（第4条）的确也都反映出奥地利在上述文件中所提出的某些评论的基 

本精神。在这方面，草案定本可算是一项进步；新的条款似乎也是一项受人欢 

迎的改进。

2.但是，奥地利仍充分关切奥地利意见中曾经强调，但未加修改的其他若 

干条款草案.因此，有关条款草案的任何进一步的讨论亦应集中注意于奥地利 

早先提出的一些问题^

捷克斯洛伐克

〔原件：英文〕

〔198弈7月2 6日〕

1.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支持应按照联合国大会1981年1 2月1 0日第36Z 

113号决议的规定，召开各国政府全权代表国际会议来审议国际法委员会拟订的 

关于国家对国家财产、档案和债务的继承的条款草案^ 它认为，经1 9 8 1年 

国际法委员会第三十三届会议二读修正后的关于国家对国家财产、档案和债务的 

继承的条款草案是供外交会议进行谈判的良好基础.

4同上，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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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对条款草案的评论，请参看联合国A，cn. 4/ 

338/Add. 2 5号文件内载捷克斯洛伐克的立场以及捷克斯洛伐克在1 9 8 1年 

联合国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第六委员会上表示的立场（6/30民49).

菲律宾

〔原件：英文〕

〔1982年8月2 3日〕

1. 拟议的关于国家对国家财产、档案和债务的继承的公约第一部分（一般规 

定）包括第1条至第6条，在这之前，曾有过有关国家继承问题的另外两件相关 

的公约.，即《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和《关于国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的维也纳公约》#

2. 这些条款草案定本（第1条至第6条）是拟议的关于国家对国家财产、档 

案和债务的继承的公约中的初步条款，因此，第1条涉及拟议的公约的范围，•第 

2条涉及用语的使用或定义；第3条涉及拟议的公约适用于那些事件；第4条涉及 

本公约的生效日期；第5条澄清了关于国家财产、档案和债务以外事项的继承问题 

第6条规定拟议的公约内载任何规定都不应视为预断自然人或法人的权利和义务。

3.第1条应该连同第5条一起理解；第5条明确规定拟议的公约将只适用于 

“关于国家对JS家财产、档案和债务的继承的效果”，而非适用于“国家对条约以 

外的事项的继承”更广泛的领域,国际法委员会已将拟议的公约范围局限于大会 

第3 3/139号决议特别指明的“关于国家对国家财产和国家债务的继承的条款草 

案' 但是，如果大会实际上并不希望将拟议的公约扩大适用到包括条约以外的 

一切事项,国际法委员会可能就应该向大会求证。产生此项必要似乎是因为国际 

法委员会在其报告内提到“大会决定所审议的专题应该是：国家对条约以外的事项 

的继承”。

? 同上，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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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2条所载入的用语定义主要是《1 9 7 8年维也纳公约》内载早已受 

到普遍接受的各项定义.

5 •第3条规定拟议的公约只适用于“按照国际法，尤其是《联合国宪章》 

所载国际法原则而发生的国家继承的效果”• 因此，似乎没有任何条款可适用 

于因违反国际法(例如征服）而发生的国家继承• 或许可以进一步探讨这个问 

题，以期能够拟订处理此一情况，即继承方面的不法情况的规则。

6 •第4条规定拟议的公约只适用于“本条款生效后发生的”国家继承；这 

只是重申条约不溯既往原则•当然，如果一国同意在本条款生效前发生的继承 

方面亦受本条款的约束，则为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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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委内瑞拉政府满蒽地注蒽到国际法委员会在拟订关于国家财产、挡案和债 

务的国家继承条款草案方面的工作，这个草案很完整，可以满足国际社会的愿望， 

将来制定一个关于这个主题的国际公约，编纂普遍接受的国际法规范时，会得到通 

过。

2. 国际法委员会研究条约以外畢项的国家继承的工作，其成果就是这个条款 

草案；这个草案的法律价值不容置疑，反映了国际法委员会各成员的高度智慧和忠 

诚努力。但是，委内瑞拉认为，条款草案将来是采取国际公约形式，其标题可以 

在为此目的召开的国际全权代表会议的讨论中，予以确定，因为挡案是国家财产 

的一部分，而国家财产和国家债务这两个用语，可以并为一个概念。至于草案条 

款备部分的划分及其实质，委内瑞拉认为是适当的。

3. 不过，委内瑞拉认为，草案第25条第5款没有必要，因为没有理由要继 

承国按照该款所规定的条件，向被继承国提供已按照该条第1或第2款转属继承国 

的国家档案的适当复制本，因为被继承国没有什么基本上的利益要取得这些档案》 

该条第4款规定的情况，则有必要，且很有用，因为继承国需要取得与被移交领土 

的利益有关的被继承国国家档案的适当复制本。

4.最后，应该请联合国秘书长向全权代表会议提出公约最后一部分的条款草 

案，载列一般公约所谓的最后条款或规定；这个草案可以参照关于条约的国家继承 

的公约的最后条款，并由全杈代表们作必要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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